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关于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展外债登

记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
(上海汇发〔2020〕26号)

上海市各银行：

为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

化的通知》（汇发〔2019〕28号），便利非金融企业跨境融资，

经总局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以下简称“上海市分

局”）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展外债登记

管理改革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

现将《非金融企业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详见

附件）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分局负责具体实施试点，并对试点业务开展事中事后

监测和业务核查。各银行应完善相关内控制度，加强对分支机构

的培训指导，严格按照规定为试点企业办理相关业务，做好政策

宣传，密切关注政策执行情况及市场反响，并及时向上海市分局

报告重大和异常情况。具体业务办理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

上海市分局联系。

联系电话：58845930，58845317。

特此通知。



附件：非金融企业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2020年 6月 4日



附件

非金融企业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业务操作
指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19〕28号），便利非金融企

业办理外债业务，进一步提高跨境融资业务办理便利化水平，特

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是指符合条件

的非金融企业可按照便利化登记程序向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

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申请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业务。除本指

引第五条相关情况外，申请外债一次性登记试点的企业，可以不

再办理外债逐笔签约登记。

第三条 注册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以下简称新片区）内，且满足以下条件的非金融企业法人（以

下简称试点企业），可根据实际融资需求申请办理一次性外债登

记业务：

（一）成立时间满一年（含）以上且有实际经营业务活动，

并已经选择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借用外债的企业；

（二）近三年无外汇违规行政处罚记录的企业（成立不满三

年的企业，自成立之日起无外汇违规行政处罚记录）；

（三）房地产企业、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等机构，以及选择“投注差”模式借用外债的企业，不适用本

指引。

第四条 试点企业一次性外债登记额度不得超过其跨境融

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

试点企业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净资产*跨境融资杠

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跨境融资杠杆率初始值设定为 2，宏

观审慎调节参数初始值设定为 1。

试点企业已经发生跨境融资的，外汇局应在一次性外债登记

额度中扣减已逐笔登记的外债签约金额；逐笔登记的外债偿清

后，试点企业可向外汇局申请调增一次性外债登记额度。

第五条 试点企业内保外贷项下资金以外债形式调回境内、

在境外发行债券、外保内贷履约外债登记的，需到外汇局办理逐

笔外债签约登记。外汇局按逐笔登记的签约额相应扣减一次性外

债登记额度。

第六条 试点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时，需向外汇局提供

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含基本情况、拟申请一次性登记外债金额、

近三年无外汇违规行政处罚记录的情况说明等）；

（二）营业执照；

（三）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第七条 试点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后，可在登记额度内

凭业务登记凭证在银行办理外债账户开立、外债资金汇出入和结

售汇手续。外债资金应按照外债合同和外债管理规定允许的用途

使用。



试点企业应将所涉相关外债合同、结汇及资金使用等证明材

料保存五年备查。

试点企业向离岸银行借用的商业贷款视同外债管理。发生提

款和还本付息时，试点企业需到外汇局逐笔办理非资金划转类提

款、还本付息备案。

第八条 银行根据试点企业的申请，审核试点企业提供的外

债合同等真实性证明材料后，按规定为试点企业开立、关闭外债

账户以及办理外债提款、结汇、购汇、偿还等手续，并留存相关

材料五年备查。

银行应当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

职审查的展业三原则完善全业务流程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机

制并办理业务，并应加强事后监督，发现异常或可疑情况的，及

时报告外汇局。

第九条 试点企业按本指引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后一年内

未实际发生外债提款的，外汇局有权将一次性外债登记额度调为

零。

试点企业当年净资产较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上下浮动超

过 20%（含）的，应主动向外汇局报告，申请调整一次性登记外

债金额。

第十条 外汇局对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业务实施监督管

理，跟踪、监测和核查试点业务开展情况。


